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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國家各級政府為逐步實現各項
適足居住權措施(包括以目標群
體為對象之特別措施)，而採行
之相關政策或策略的時程及覆蓋
範圍。

3-2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
辦法之時程及覆蓋範圍

1.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自101年12月17日發
布，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於111年6月24日。
2.覆蓋範圍為全體國民，依住宅法第12條第1項規定，針對自
建住宅貸款利息、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承租住宅租金補貼，
訂定申請資格、應檢附文件、自有一戶住宅之認定、無自有
住宅或二年內建購住宅之認定、租金補貼額度採分級補貼之
計算方式、評點方式、申請程序、審查程序、住宅面積、期
限、利率、補貼繼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辦法。


	113年

